
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》修订对照表 

 

 

序号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

1 

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董事是指在本公司支取薪酬的董事、独立董事；

经理人员是指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、财务总监及董事会认定

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。 

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董事是指在本公司支取薪酬的董事、独立董事；

经理人员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、财务总

监及董事会认定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。 

2 

 增加：第四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不设日常办事机构，具体职责履行

依托董事会办公室（证券事务部）进行，董事会办公室（证券事务部）

负责组织人员对高级管理人员的业绩情况进行必要的跟踪了解，及时向

委员会提供所需资料，以及日常工作联络和会议组织等。 

3 

第八条 薪酬委员会下设薪酬工作组，专门负责提供公司有关经营

方面的资料及被考评人员的有关资料，负责筹备薪酬委员会会议并负责

提出薪酬方案。工作组成员由董事长和公司各主要部门负责人组成，董

事长任组长。 

删除 

4 

第九条 薪酬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限： 

…… 

（四）负责对公司薪酬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； 

（五）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。 

第九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限： 

…… 

（四）负责对公司薪酬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； 

（五）研究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长期激励计划； 

（六）负责对公司长期激励计划进行监督； 

（七）对授予公司长期激励计划的人员之资格、授予条件、行权条

件等进行审查； 



（八）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。 

5 

第十二条 薪酬委员会下设的工作组由公司董事长负责安排做好薪

酬委员会决策的前期准备工作，提供公司有关方面的资料： 

…… 

第十二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决策前董事会办公室（证券事务部）

应当公司提供有关方面的资料： 

…… 

6 

第十四条 薪酬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，并于会议召开前两

天通知全体委员，会议由主席主持，主席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委

员（独立董事）主持。 

第十四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，在每一个

会计年度结束后的四个月内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应至少召开一次定期会

议，并于会议召开前两天通知全体委员，会议由主席主持，主席不能出

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（独立董事）主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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